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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克拉玛依市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

使用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级各预算单位：

为加强和规范公务支出管理，进一步深化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根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关于推行公务卡改革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要求，制定《克拉玛依市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使用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克拉玛依市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使用考核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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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市财政局    克拉玛依市监察局   克拉玛依市审计局
                                     2016年7月12日

抄送：各区财政局
克拉玛依市财政局                 2016年7月12日印发
附件：

克拉玛依市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使用考核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公务支出管理，进一步深化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公务卡制度优势，提高公务卡使用率，严格控制现金支付，根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关于推行公务卡改革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财政局依据本市公务卡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对市级预算单位（以下简称“预算单位”）落实本单位公务卡制度改革情况实施的考核。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务卡，是指预算单位工作人员所有的，可以用于本单位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个人信用卡。

　　第四条  公务卡用于公务支出的报销范围包括办公用品、差旅费、培训费、会议费、招待费和5万元以下的零星购买支出等各预算单位支付业务中原使用现金结算的公务支出，应严格按《关于扩大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范围的通知》的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不再使用现金结算。

　　第五条  预算单位应严格执行本市公务卡管理的有关规定，并接受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六条  预算单位公务卡使用考核工作遵循科学、规范、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职 责 分 工

第七条  市财政局负责研究制定预算单位公务卡使用考核管理办法、设计考核指标，实施公务卡使用考核管理工作，并定期向市级预算主管部门通报考核结果。监察局依据《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有关要求对公务卡制度实行情况进行监督，将公务卡使用考核结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考核内容。审计局将公务卡使用考核通报结果为差的单位纳入年度审计范围，及时查处预算单位公务卡违纪违规行为。

　　第八条  预算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市公务卡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全面指导、推进和监督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实施公务卡制度改革，完善本部门、本单位公务卡管理工作规程，对公务卡制度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及时向市财政局反馈。

　　第九条  预算单位应严格执行本市各项公务卡管理制度规定，科学制定本单位公务卡使用管理规定和报销工作流程，严格控制单位现金支出，确保财政资金公开、透明、规范运行。

第三章 考 核 指 标

　　第十条  预算单位公务卡使用考核指标主要包括开卡率、结算率、报销率和现金率等。

第十一条  开卡率主要用于考核预算单位公务卡开卡覆盖率（开卡率=预算单位开卡人数/预算单位在职人数）。根据公务卡管理有关规定，预算单位原则上应为本单位在职员工每人办理一张公务卡。

第十二条  结算率主要用于考核预算单位实行公务卡制度改革后，公务支出采用公务卡结算的比率{结算率=预算单位公务卡结算金额/（现金提取总额+公务卡结算金额）}，以反映预算单位总体公务卡结算的情况。

　　第十三条  报销率主要用于考核预算单位实行公务卡制度改革后，公务支出采用公务卡报销的比率{报销率=公用经费中公务卡报销总额/（公用经费总额-公用经费转账总额）}，以反映预算单位公用经费采用公务卡结算的情况。

　　第十四条  现金率主要用于考核预算单位实行公务卡制度改革后，公务支出中现金提取和使用的比率{现金率=现金提取总额/（现金提取总额+公务卡报销总额）}，以反映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经费中现金使用情况。

　　第十五条  预算单位公务卡使用考核指标值由财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根据预算单位当年预算执行数据和设定的考核期间自动生成。

第四章 考 核 方 式

　　第十六条  预算单位公务卡使用考核采取预算单位考核和主管部门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将开卡率、结算率、报销率和现金率按部门和按单位分别排序的方式实施考核。

　　第十七条  预算单位考核是指分部门将部门所属预算单位的开卡率、结算率、报销率和现金率按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并分别与本部门开卡率、结算率、报销率和现金率的平均数进行比较。

　　第十八条  预算主管部门考核是指将市级所有预算主管部门的开卡率、报销率和现金率按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并与市级所有预算主管部门的开卡率、报销率和现金率的平均数进行比较。

第五章 考核结果管理

　　第十九条  预算单位公务卡使用考核结果实施定期反馈和年底通报制度。

　　第二十条  预算年度期间，市财政局定期（按季或按半年）将单位公务卡使用考核情况反馈给各部门。对于考核指标数低于市级平均数（或部门平均数）的单位，由单位认真总结、分析原因、完善措施，进一步推进本单位公务卡使用管理工作。

　　第二十一条  公务卡使用考核管理中发现的预算单位未按公务卡管理的有关规定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及违反相关财经纪律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追究单位负责人和有关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预算单位公务卡使用考核情况纳入本市惩防体系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内容，作为重要指标进行考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克拉玛依市财政局、监察局、审计局根据各自的职责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各区财政局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管理要求，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地区的公务卡管理考核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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